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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續）

1. 集團重組、營運及編製基準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一日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在百慕達註冊成立為受豁免有限公司。本公

司乃投資控股公司。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主要從事買賣及分銷電子零件、元件及儀器、電腦產品及配件。本

公司股份自二零零一年五月七日起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根據為籌備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而進行之集團重組計劃（「重組」），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四月十八日成

為本集團旗下公司（統稱「本集團」）之控股公司。集團重組涉及共同控制之公司，而本公司及其因重組而產

生之附屬公司被視為一持續實體。因此，重組已按兼併會計法入賬處理。綜合賬目乃據此編製，猶如本公

司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年度（而非於重組完成當天起）一直為本集團旗下其他公司之控股

公司。

2. 主要會計政策

編製該等賬目所採用之主要會計政策載列如下：

(a) 編製基準

賬目乃按照香港公認會計原則編製，並符合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會計準則。

該等賬目乃根據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本集團於本年度採納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該等會計實務

準則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會計實務準則第1號（經修訂） ： 財務報表之呈報

會計實務準則第11號（經修訂） ： 外幣換算

會計實務準則第15號（經修訂） ： 現金流量表

會計實務準則第34號（經修訂） ： 僱員福利

採納上述準則對賬目並無重大影響，惟綜合現金流量表之若干項目須重新分類為經營業務、投資活

動及融資活動，並須呈列綜合權益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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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b) 集團會計

(i) 綜合賬目

綜合賬目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之賬目。

附屬公司為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其超過一半投票權；有權控制其財務及經營政策或委任或

撤換其董事會大多數董事之公司。

年內所收購或售出之附屬公司之業績於實際收購日期開始或計至出售日期止（按情況而定），

計入綜合損益表。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根據當地呈報規定，採納十二月三十一日為其會

計年度結算日。因此，該附屬公司於截至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管理賬目，於董事作出合適

調整後，計入綜合賬目。

集團內公司間所有重大交易及結餘於綜合賬目時對銷。

出售附屬公司之盈虧為出售所得款項與本集團應佔其資產淨值以及任何未攤銷商譽或商譽及

早前並未於綜合損益表扣除或確認而計入儲備之匯兌差額間的差額。

少數股東權益為外界股東於附屬公司經營業績及資產淨值之權益。

在本公司之資產負債表中，於附屬公司之投資按成本值減任何減值虧損撥備列賬。附屬公司

之業績則按已收及應收股息款額列入本公司賬目。



萬保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二／二零零三年年報33

賬目附註
（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b) 集團會計（續）

(ii) 聯營公司

聯營公司並非附屬公司，乃指本集團長期持有其股本權益，並對其管理行使重大影響力之公

司。

綜合損益表包括本集團於年內應佔聯營公司之業績，而綜合資產負債表則包括本集團應佔聯

營公司之資產淨值及收購產生之商譽（扣除累計攤銷）。

倘聯營公司之投資賬面值為零，則終止使用股本會計法，除非本集團因聯營公司而產生債務

或擔保債務。

(iii) 外幣換算

以外幣進行之交易按交易日匯率換算。以外幣計算之貨幣資產及負債按結算日之匯率換算。

上述情況產生之匯兌差額於損益表處理。

以外幣換算的附屬公司資產負債表按結算日之匯率換算，而損益則按平均匯率換算。匯兌差

額列作儲備變動處理。

(c) 商譽

商譽乃指收購成本超出收購當日本集團應佔所收購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資產淨值之公平值。收購產

生之商譽列作無形資產，並按估計可使用年期以直線法攤銷。

倘有蹟像顯示減值存在，則評估賬面值（包括早前於儲備撇銷之商譽）並立即撇減至其可收回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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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d) 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乃按成本值減累計折舊及累計減值虧損列賬。固定資產按估計可使用年期以直線法基準以

足以撇銷其成本減累計減值虧損之比率折舊。主要年率如下：

傢俬及裝置 25％

辦公室設備 25％

汽車 25％

固定資產會於每個結算日按內部及外部資料評估，以確認該等資產有無減值跡象出現。倘出現減值，

則估計該資產之可收回金額，並於適用情況下確認減值虧損，將資產撇減至其可收回金額。減值虧

損於損益表內確認。

出售固定資產產生之收益或虧損為有關資產出售所得款項淨額與賬面值之差額，於損益表內確認。

(e) 經營租約

凡資產擁有權近乎所有風險及回報留歸出租公司之租約，均計作經營租約。經營租約產生之租金減

自出租公司收取之獎金按租期以直線法在損益表支銷。

(f) 存貨

存貨乃按成本值或可變現淨值之較低者列賬。成本按先入先出方法計算，並包括將貨品運至現時地

點及達致目前狀況所產生之所有成本。可變現淨值則按預計銷售所得款項減估計銷售開支釐定。

(g) 應收賬款

應收賬款於能否收回款項成疑時作出撥備，扣減有關撥備後列入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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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h)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按成本值列入資產負債表。就現金流量表而言，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包括手頭現金、

銀行活期存款、投資日起計三個月或少於三個月到期之現金投資及銀行透支。

(i) 撥備

倘本集團因過往事件而引致現有法定或推定責任，且極有可能須就償還債務導致資源流出，則於能

夠可靠估計數額時確認撥備。倘本集團預期可就撥備取回款項，則於清楚確定能取回有關款項時確

認為獨立資產。

(j) 僱員福利

(i) 僱員假期

僱員可享有之年假及長期服務假期於僱員提取時確認，並就僱員於截至結算日為止提供服務

而可享有之年假及長期服務假期之估計負債作出撥備。

僱員可享有之病假及產假於提取時方予確認。

(ii) 溢利分享及花紅計劃

溢利分享及花紅之預計成本於本集團因僱員提供服務而有現有法定或推定責任，且該等責任

能夠可靠估計時確認為負債。

溢利分享及花紅計劃之負債預計於12個月內清付，按預期清付時支付的金額衡量。

(iii) 退休金承擔

本集團推行多項定額供款計劃，計劃資產一般由個別管理基金持有。本集團向定額供款退休

計劃作出之供款於產生時確認為開支，並以該等僱員在全數獲得供款前退出計劃所沒收之供

款扣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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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k) 遞延稅項

遞延稅項按就稅務目的計算之盈利與賬目所列盈利之時差，於負債或資產預期在可見將來支付或收

回時按現行稅率列賬。

(l) 或然負債

或然負債指因過往事件而可能產生之責任，該等事件之存在僅可藉一項或以上不能肯定的事件日後

發生與否確認，而該等事件發生與否並非本集團控制範圍以內。或然負債亦可為因可能不會導致未

來經濟資源流出或未能可靠計算負債數額而未予確認之過往事件產生之現行責任。

或然負債不予確認，惟將於賬目附註內披露。或然負債於倘有可能產生經濟流出時方予確認為撥

備。

(m) 收益確認

銷售貨物之收益於所有權之風險及回報轉讓時確認，一般為貨物交付客戶，且所有權轉移之時。

利息收入按未提取本金額及適用利率以時間比例確認。

管理費及佣金收入於提供服務時確認。

(n) 借貸成本

借貸成本為購買、建設或生產須一段長時間方可作擬定用途或出售之資產所佔直接成本，撥充資本

作為該項資產成本一部分。

所有其他借貸成本於產生年度內計入損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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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續）

2. 主要會計政策（續）

(o) 分類報告

按照本集團之內部財務報告方式，本集團選定以業務分類為主要呈報形式，而地區分類為次要呈報

形式。

未分配成本為公司開支。分類資產主要包括固定資產、存貨、應收款項、預付款項、定金及經營現

金，未有計入之項目主要為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分類負債包括經營負債，未有計入之項目為稅

項及應付一間聯營公司款項等。資本開支包括固定資產添置。

就地區分類呈報而言，分類營業額按向客戶運送貨物的目的地釐定。總資產及資本開支則按資產所

在地區呈列。

3. 營業額、收入及分類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買賣及分銷電子零件、元件及儀器與電腦產品及配件。年內已確認收入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銷售電子零件、元件及儀器 437,458 263,581

銷售電腦產品及配件 218,241 43,652

655,699 307,233
---------------- ----------------

其他收入

向一間聯營公司收取之管理費（附註26(a)） 138 69

佣金收入 79 －

銀行存款之利息收入 94 1,025

一間聯營公司之利息收入（附註26(a)） 24 －

335 1,094
---------------- ----------------

總收入 656,034 308,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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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續）

3. 營業額、收入及分類資料（續）

主要呈報形式－業務分類

本集團按兩個主要業務分類組織：

電子產品－買賣及分銷電子零件、元件及儀器

電腦產品－買賣及分銷電腦產品及配件

二零零三年

電子產品 電腦產品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437,458 218,241 655,699

分類業績 25,523 (2,134) 23,389

未分配成本 (630)

經營溢利 22,759

融資成本 (336)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291)

除稅前溢利 22,132
稅項 (2,894)

除稅後溢利 19,238
少數股東權益 (1,309)

股東應佔溢利 17,929

分類資產 157,143 23,644 180,787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898
未分配資產 152

總資產 181,837

分類負債 50,778 8,134 58,912
未分配負債 3,414

總負債 62,326

其他資料

資本開支 1,764 101 1,865
折舊 1,324 56 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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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續）

3. 營業額、收入及分類資料（續）

主要呈報形式－業務分類（續）

二零零二年

電子產品 電腦產品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263,581 43,652 307,233

分類業績 5,878 389 6,267

未分配成本 (672)

經營溢利 5,595

融資成本 －

應佔一間聯營公司虧損 (11)

除稅前溢利 5,584
稅項 (1,538)

除稅後溢利 4,046
少數股東權益 357

股東應佔溢利 4,403

分類資產 127,943 10,124 138,067
於一間聯營公司之權益 139
未分配資產 1,318

總資產 139,524

分類負債 32,655 2,685 35,340
應付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51
未分配負債 108

總負債 35,499

其他資料

資本開支 2,832 105 2,937
折舊 746 30 776
收購一間聯營公司所產生商譽減值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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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續）

3. 營業額、收入及分類資料（續）

次要呈報形式－地區分類

本集團於以下主要地區經營

二零零三年

香港 亞太區 南非 歐洲 其他地區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總營業額 683,965 40,707 24,792 16,457 9,223 775,144

減：分類間銷售 (106,229) (8,233) (4,983) － － (119,445)

分類營業額 577,736 32,474 19,809 16,457 9,223 655,699

分類業績 20,920 22 1,517 596 334 23,389

未分配成本 (630)

經營溢利 22,759

分類資產 154,570 11,885 15,382 － － 181,837

資本開支 822 392 651 － － 1,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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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續）

3. 營業額、收入及分類資料（續）

次要呈報形式－地區分類（續）

二零零二年

香港 亞太區 南非 歐洲 其他地區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總營業額 280,711 26,950 7,473 12,203 10,136 337,473

減：分類間銷售 (27,491) (1,870) (879) － － (30,240)

分類營業額 253,220 25,080 6,594 12,203 10,136 307,233

分類業績 6,691 (941) (73) 322 268 6,267

未分配成本 (672)

經營溢利 5,595

分類資產 123,900 8,974 6,650 － － 139,524

資本開支 1,169 902 866 － － 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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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續）

4. 經營溢利

經營溢利已扣除及計入下列項目：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扣除

壞賬撇銷 24 －

呆賬撥備 39 402

滯銷存貨撥備 1,825 －

收購一間聯營公司所產生商譽減值 － 150

折舊 1,380 776

租用樓宇之經營租約租金 7,180 4,675

匯兌虧損淨額 － 1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淨額 － 167

核數師酬金 648 560

計入

撥回存貨撇減 － 3,873

出售固定資產收益淨額 5 －

匯兌收益淨額 1,314 －

5. 融資成本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貸款及透支利息 3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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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續）

6. 稅項

稅項包括：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稅項：

－香港利得稅 3,420 1,073

－中國企業所得稅 － 71

－其他海外稅項 694 －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1,220) 286

遞延稅項（附註22） － 108

2,894 1,538

本公司獲豁免繳納百慕達稅項直至二零一六年。

香港利得稅根據於香港產生或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之稅率（二零零二年：16%）撥備。

本集團在中國大陸設有一家代表辦事處，該代表辦事處須按稅率15%根據其所產生總支出計算之被視作純

利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由於該代表辦事處於年內並無業務，故並無就中國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二零零二

年：71,000港元）。

萬保剛電子貿易（深圳）有限公司（「MET」）為於中國深圳福田保稅區成立之外資企業，須按稅率15%繳納中

國企業所得稅。由於MET仍錄得稅務虧損，故並無就中國企業所得稅作出撥備。

其他海外附屬公司溢利之稅項按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以附屬公司經營業務國家當時之稅率計算。

7. 股東應佔溢利

股東應佔溢利按9,028,000港元（二零零二年：5,000,000港元）於本公司賬目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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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續）

8. 股息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派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港仙（二零零二年：2.5港仙） 4,000 5,000

擬派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港仙（二零零二年：零） 4,000 －

8,000 5,000

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三日舉行之會議上，本公司董事建議派付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港仙。該擬派末期股息不

會於該等賬目列作應付股息，惟會撥為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留存溢利分派。

9. 每股盈利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集團股東應佔溢利約17,929,000港元（二零零

二年：4,403,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200,000,000股計算。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

基本盈利根據附註1所詳述有關重組的編製基準視為已於本年度發行之加權平均股數195,479,000股計算。

由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任何潛在可攤薄之普通股，故並無呈列每股攤

薄盈利。

10. 員工成本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指：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工資及薪金 34,213 24,875

退休金成本－定額供款計劃 1,411 1,108

長期服務金撥備 1,604 －

37,228 25,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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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續）

10. 員工成本（續）

本集團已為其香港僱員安排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乃定額供款計劃，由獨立信託

人管理。根據強積金計劃，本集團及其僱員須各自根據強制性公積金條例按僱員收入5%每月向該計劃供款。

僱主及僱員供款之上限為每月20,000港元。

Mobicon-Remote Electronic Sdn. Bhd.為本集團擁有50.1%權益之附屬公司，其已為馬來西亞僱員安排僱

員公積金計劃（「公積金計劃」）。公積金計劃乃一項定額供款計劃，由馬來西亞政府管理。根據公積金計劃，

僱主及僱員須各自根據一九九一年僱員公積金法令按僱員收入之11%及12%按月向該計劃供款。除了供款

外，並無任何有關實際退休金付款或退休後福利之進一步責任。有關政府機關須負責向所有退休僱員支付

退休金。

Mobicon-Remote Electronic Pte. Ltd.為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其已為新加坡僱員安排Central Provident Fund

Scheme（「CPF Scheme」）。CPF Scheme乃一項定額供款計劃，由新加坡政府管理。根據CPF Scheme，

僱主及僱員須各自根據Central Provident Fund Act按僱員收入之20%及16%按月向該計劃供款。除了供款

外，並無任何有關實際退休金付款或退休後福利之進一步責任。有關政府機關須負責向所有退休僱員支付

退休金。

根據中國所訂明之規則及規例，本集團就中國內地僱員向國家資助退休計劃作出之供款乃由有關當地政府

釐訂，該計劃為定額供款計劃。本集團就中國內地僱員基本薪金作出約10%至17%供款，並無任何有關實

際退休金付款或退休後福利之進一步責任。國家資助退休計劃須負責向退休僱員支付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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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續）

11. 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酬金

(a) 董事酬金

支付予本公司董事之酬金詳情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執行董事之袍金 － －

非執行董事之袍金 200 200

執行董事之其他酬金

－  基本薪金及津貼 4,290 4,290

－  公積金供款 48 48

4,538 4,538

年內，概無董事放棄任何酬金。年內，概無任何已付予或應付予任何董事之酬金作為吸引其加入本

集團時之獎勵或離職補償金。

酬金介乎以下範圍之董事人數如下：

董事人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非執行董事

－  零至1,000,000港元 2 2

執行董事

－  零至1,000,000港元 2 2

－  1,000,001港元至1,500,000港元 2 2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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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續）

11. 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酬金（續）

(b) 五名最高薪人士

年內，本集團五名最高薪人士中，其中四名（二零零二年：四名）為執行董事，其酬金已於上文披露。

餘下一名最高薪人士之酬金詳情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基本薪金及津貼 1,107 418

公積金供款 12 12

1,119 430

年內，並無向上述最高薪人士支付酬金作為吸引其加入或於加入本集團時之獎勵或離職補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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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續）

12. 固定資產

本集團

傢俬及裝置 辦公室設備 汽車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 5,944 2,982 2,394 11,320

匯兌調整 (19) 207 176 364

添置 489 1,225 151 1,865

出售 (2) (147) － (149)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6,412 4,267 2,721 13,400
------------- ------------- ------------- -------------

累計折舊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 4,902 1,818 1,642 8,362

匯兌調整 33 37 32 102

年內支出 459 626 295 1,380

出售 － (26) － (26)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5,394 2,455 1,969 9,818
------------- ------------- ------------- -------------

賬面淨值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1,018 1,812 752 3,582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1,042 1,164 752 2,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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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續）

13.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

本公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股份，成本值 67,297 67,297

應收附屬公司款項 27,496 31,496

94,793 98,793

應收附屬公司款項為無抵押、免息，且毋須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或之前償還。

董事認為，於附屬公司之投資基本價值不少於其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賬面值。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附屬公司（除Mobicon (BVI) Limited外，均為間接擁有權益）詳情如

下：

註冊成立 已發行及

地點及法定 繳足股本／ 所持股本 主要業務

名稱 實體類別 註冊資本 權益百分比 及營運地點

毅進電子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 100% 於香港進行電腦產品

有限公司 100港元 及配件買賣與分銷

無投票權

遞延股

1,000,000港元

(i)

A Plus Computer 英屬處女群島， 普通股 51% 於香港進行投資控股

Holdings Limited 有限公司 800,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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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續）

13.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續）

註冊成立 已發行及

地點及法定 繳足股本／ 所持股本 主要業務

名稱 實體類別 註冊資本 權益百分比 及營運地點

毅進易電腦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 55% 於香港進行電腦產品

有限公司 1,000港元 及配件買賣與分銷

電博士工程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 70% 於香港進行電腦產品

有限公司 500,000港元 及配件買賣與分銷

亞達來電子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 100% 於香港進行電子零件、

有限公司 1,000港元 元件及儀器買賣

與分銷

盈佳來工業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 50%(ii) 於香港進行電子零件、

有限公司 10,000港元 元件及儀器買賣

與分銷



萬保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二／二零零三年年報51

賬目附註
（續）

13.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續）

註冊成立 已發行及

地點及法定 繳足股本／ 所持股本 主要業務

名稱 實體類別 註冊資本 權益百分比 及營運地點

電腦倉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 50%(ii) 於香港進行電腦產品

有限公司 1,000港元 及配件買賣與分銷

Langa Holdings (Pty) Ltd. (iii) 南非， 普通股 51% 於南非進行投資控股

有限公司 100南非蘭特

Mantech Electronics 南非， 普通股 51% 於南非進行電子零件、

(Cape) (Pty) Ltd. (iii) 有限公司 100南非蘭特 元件及儀器買賣

與分銷

Mantech Electronics 南非， 普通股 51% 於南非進行電子零件、

(JHB) (Pty) Ltd. (iii) 有限公司 100南非蘭特 元件及儀器買賣

與分銷

Mantech Electronics 南非， 普通股 51% 於南非進行電子零件、

(KZN) (Pty) Ltd. (iii) 有限公司 100南非蘭特 元件及儀器買賣

與分銷



萬保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二／二零零三年年報 52

賬目附註
（續）

13.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續）

註冊成立 已發行及

地點及法定 繳足股本／ 所持股本 主要業務

名稱 實體類別 註冊資本 權益百分比 及營運地點

Mantech Electronics 南非， 普通股 51% 於南非進行電子零件、

(Midrand) (Pty) Ltd. (iii) 有限公司 100南非蘭特 元件及儀器買賣

與分銷

來思動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 100% 於香港進行電子零件、

有限公司 1,000港元 元件及儀器買賣

與分銷

美創來元件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 100% 於香港進行電子零件、

有限公司 1,000港元 元件及儀器買賣

與分銷

Mobicon (BVI)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普通股 100% 於香港進行投資控股

有限公司 10,000美元

萬保剛代理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 100% 於香港進行電子零件、

有限公司 10,000港元 元件及儀器買賣

與分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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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續）

13.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續）

註冊成立 已發行及

地點及法定 繳足股本／ 所持股本 主要業務

名稱 實體類別 註冊資本 權益百分比 及營運地點

萬保剛電子集團 香港， 普通股 100% 於香港進行電子零件、

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10港元 元件及儀器買賣

與分銷

Mobicon International 英屬處女群島， 普通股 100% 於香港進行投資控股

Limited 有限公司 100美元

Mobicon Malaysia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普通股 100% 於香港進行投資控股

有限公司 1美元

Mobicon-Mantech 英屬處女群島， 普通股 51% 於香港進行投資控股

Holdings Ltd. 有限公司 1,000美元

萬保剛電子貿易（深圳） 中國， 註冊資本 100% 於中國進行電子零件、

有限公司  (iii) 全外資企業 2,000,000港元 元件及儀器買賣

與分銷

Mobicon-Remote 新加坡， 普通股 100% 於新加坡進行電子

Electronic Pte. Ltd. 有限公司 2新加坡元 零件、元件及儀器

買賣與分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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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續）

13.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續）

註冊成立 已發行及

地點及法定 繳足股本／ 所持股本 主要業務

名稱 實體類別 註冊資本 權益百分比 及營運地點

Mobicon-Remote 馬來西亞， 普通股 50.1% 於馬來西亞進行電子

Electronic Sdn. Bhd. 有限公司 1,000,000馬幣 零件、元件及儀器

買賣與分銷

樂浩電子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 100% 於香港進行電子零件、

有限公司 100,000港元 元件及儀器買賣

與分銷

Partners 2 Limited 英屬處女群島， 普通股 100% 於香港進行投資控股

有限公司 100美元

腦博仕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 100% 於香港進行電腦產品

有限公司 1,000港元 及配件買賣與分銷

(i) 無投票權遞延股份並非本集團所有。該等股份並無投票權，無權享有股息，於清盤時亦無權享有任

何分派，除非10,000,000,000港元已分派予普通股持有人。



萬保剛集團有限公司

二零零二／二零零三年年報55

賬目附註
（續）

13.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續）

(ii) 董事認為，本集團可控制盈佳來工業有限公司及電腦倉有限公司之財務及營運政策，因此，該兩間

公司被列作附屬公司。

(iii) 該等附屬公司並非由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審核，而並非由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審核之附屬

公司資產淨值總額約佔本集團資產淨值1%。

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任何時間，各附屬公司概無任何已發行之借貸資本。

14.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股份，按成本值 300 300

收購一間聯營公司所產生商譽減值 (150) (150)

150 150

累計應佔虧損 (302) (11)

應佔（負債）／資產淨值 (152) 139
--------------- ---------------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附註b） 1,050 －
--------------- ---------------

898 139

(a) 本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間接擁有聯營公司之權益詳情如下﹕

註冊成立地點及 所持股本權益

名稱 法定實體類別 百分比 主要業務及營運地點

新創科軟件有限公司 香港， 30% 於香港進行電腦軟件設計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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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續）

14.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續）

(b) 應收一間聯營公司款項結餘乃無抵押、按港元最優惠年利率計息及須按要求償還。

15. 存貨

存貨包括電子零件、元件及儀器與電腦產品及配件。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以可變現淨值列賬之存貨賬面值約為15,758,000港元（二零零二年：11,749,000

港元）。

16. 應收賬款

本集團一般給予其客戶之售貨信貸期由14日至60日不等。應收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60日 58,688 30,839

61至120日 5,489 3,407

121至180日 500 1,390

181至365日 827 1,053

65,504 36,689

減﹕呆賬撥備 (406) (402)

65,098 36,287

17. 現金及銀行結餘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現金及銀行結餘約27,000港元（二零零二年：零）以人民幣結算及存放於中國

內地。該等資金如欲從中國內地匯出，則須受中國政府實施的外匯管制限制所規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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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續）

18. 應付賬款

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零至60日 34,392 18,830

61至120日 1,345 3,528

121至180日 204 3,426

181至365日 961 74

36,902 25,858

19. 股本

法定股本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附註 股份數目 千港元

於本公司註冊成立時 (a) 1,000,000 100

法定股本增加 (b) 1,999,000,000 199,900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2,000,000,000 200,000

已發行及繳足股本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股份數目 千港元

發行股份 (a) 1,000,000 －

根據重組發行股份 (c) 1,000,000 200

透過公開招股及配售發行股份 (d) 50,000,000 5,000

股份溢價資本化 (e) 148,000,000 14,800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200,000,00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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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續）

19. 股本（續）

(a)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一日註冊成立，法定股本為100,000港元，分為1,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

所有此等股份均按未繳股款方式發行。

(b)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十八日，本公司藉增設1,999,000,000股股份，將法定股本由100,000港元增至200,000,000港

元，該等股份在所有方面與當時之現有股份享有同等權益。

(c)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十八日，本公司發行1,000,000股股份，連同於註冊成立時已發行之1,000,000股入賬列作繳足

股份，作為本公司收購中介控股公司Mobicon (BVI) Limited全部已發行股本之代價。

(d) 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三日，透過公開招股及配售（「發售新股」），本公司按每股1港元之價格發行50,000,000股股份，

帶來50,000,000港元之現金收益。

(e) 緊隨發售新股後，約14,800,000港元之股份溢價撥充資本，用於按持股比例向本公司於發售新股前之股東發行

148,0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

(f) 於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任何股本變動。

20. 購股權計劃

二零零一年四月十八日，本公司批准一項購股權計劃。據此，本公司董事可酌情邀請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

公司任何僱員（包括任何執行董事）接納可認購本公司股份之購股權。根據購股權計劃可予授出之購股權股

份數目上限為本公司已發行股本10%。認購價將由本公司董事會釐定及為下列最高者﹕ (i)股份面值； (ii)本公

司股份於緊接提呈購股權日期前之交易日之收市價；及 (iii)本公司股份於緊接提呈購股權日期前五個交易日

之平均收市價。計劃自本公司股份於二零零一年五月七日上市起生效。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

公司並無授出任何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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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續）

21. 儲備

本集團

股份溢價 資本儲備 匯兌儲備 留存溢利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 － － － 66,296 66,296

發行普通股產生之溢價（附註19(d)） 45,000 － － － 45,000

股份發行開支 (13,494) － － － (13,494)

股份溢價資本化（附註19(e)） (14,800) － － － (14,800)

重組之影響（附註a） － 800 － － 800

年度溢利 － － － 4,403 4,403

股息 － － － (5,000) (5,000)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16,706 800 － 65,699 83,205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16,706 800 － 65,710 83,216

聯營公司 － － － (11) (11)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16,706 800 － 65,699 83,205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 16,706 800 － 65,699 83,205

年度溢利 － － － 17,929 17,929

股息 － － － (4,000) (4,000)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賬目所產生匯兌差額 － － 124 － 124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16,706 800 124 79,628 97,258

代表：

二零零三年末期股息 4,000

其他 75,628

79,628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16,706 800 124 79,930 97,560

聯營公司 － － － (302) (302)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16,706 800 124 79,628 9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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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續）

21. 儲備（續）

本公司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留存溢利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附註b）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 － － － －

發行普通股產生之溢價（附註19(d)） 45,000 － － 45,000

股份發行開支 (13,494) － － (13,494)

股份溢價資本化（附註19(e)） (14,800) － － (14,800)

重組之影響 － 67,097 － 67,097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16,706 67,097 － 83,803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一日 16,706 67,097 － 83,803

年度溢利 － － 9,028 9,028

股息 － － (4,000) (4,000)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16,706 67,097 5,028 88,831

代表：

二零零三年末期股息 4,000

其他 1,028

5,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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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續）

21. 儲備（續）

附註：

(a) 資本儲備指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之面值與透過根據重組交換股份（見附註1）收購所得附屬公司之股本及股份溢價

總額之差額。

(b) 繳入盈餘指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之面值與透過根據重組交換股份（見附註1）收購所得附屬公司之資產淨值之差額。

(c) 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經修訂），留存溢利及繳入盈餘可供分派予股東，惟本公司不能在以下情況從留

存溢利及繳入盈餘中宣派或支付股息或作出分派： (i)公司已不能或於派發股息後不能償還到期之債務；或 (ii)公司

資產之可變現價值較負債、其已發行股本及股份溢價之總和為低。

22. 遞延稅項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初 108 －

自損益表轉撥（附註6） － 108

年終 108 108

遞延稅項指就稅項目的計算加速折舊之稅務影響。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未撥備遞延稅項資產主要為累計稅項虧損（須待有關稅務機關批准作

實）之稅務影響約904,000港元（二零零二年：75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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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續）

23. 綜合現金流量表

(a) 年內融資變動分析﹕

股本（包括 應付 短期 少數

股份溢價） 應付股息 董事款項 銀行貸款 股東權益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 1,000 28,772 9,946 － 765

發行股份所得款項 50,000 － － － －

股份發行開支 (13,494) － － － －

重組之影響（附註21(a)） (800) － － － －

償還董事款項 － － (9,946) － －

少數股東注資 － － － － 1,177

應佔收購附屬公司額外權益 － － － － (765)

少數股東應佔虧損 － － － － (357)

已宣派中期股息 － 5,000 － － －

已派股息 － (33,772) － － －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36,706 － － － 820

少數股東注資 － － － － 1

少數股東應佔溢利

及匯兌儲備 － － － － 1,432

應付新增貸款 － － － 7,000 －

已宣派中期股息 － 4,000 － － －

已派股息 － (3,952) － － －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36,706 48 － 7,000 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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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續）

23. 綜合現金流量表（續）

(b) 現金及現金等值物分析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現金及銀行結餘 20,553 26,675

24. 承擔

(a) 資本承擔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添置固定資產－已簽約但未撥備 1,000 －

於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任何重大資本承擔。

(b) 經營租約下之承擔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日後最低付款總額如下：

本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5,234 4,903

－一年以上但不超過五年 6,768 10,238

12,002 15,141

於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並無任何經營租約下之重大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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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續）

25. 或然負債

本公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公司就一間附屬公司之銀行信貸額而提供之擔保 45,000 30,000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公司所提供擔保之已動用銀行信貸金額達7,0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無）。

於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26. 關連人士交易

若一方有能力直接或間接控制另一方，或在作出財務及經營決策方面，能對另一方行使重大影響力，即被

視為關連人士。倘若所涉各方均受制於同一控制或同一重大影響，則亦被視為互相關連。

(a) 本集團與關連人士進行之重大交易詳情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一間聯營公司之管理費 (i) 138 69

來自一間聯營公司之利息收入 24 －

已支付／應支付租金予：

－  M-Bar Limited (ii) 2,452 2,772

－  洪劍㶴先生及楊敏儀女士 (ii) 440 480

附註：

(i) 所收取一間聯營公司之管理費乃來自新創科軟件有限公司，其每月按定額月租11,500港元租用本集團設

施。

(ii) M-Bar Limited為萬保剛電子有限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萬保剛電子有限公司則由本公司董事兼主要股東

洪劍㶴先生 (30%)、楊敏儀女士 (30%)、洪英㶴先生 (20%)及楊國樑先生 (20%)實益擁有。M-Bar Limited與

洪劍㶴先生及楊敏儀女士之租約協議乃按各訂約方協定之條款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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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目附註
（續）

26. 關連人士交易（續）

(b) 已支付予M-Bar Limited之租金按金約382,000港元（二零零二年：462,000港元）計入預付款項、定金

及其他應收款項。

(c) 應付少數股東款項約4,385,000港元（二零零二年：4,680,000港元）計入預提項目及其他應付款項，款

額為無抵押及免息，並須按要求償還。

27. 結算日後事項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四日，本集團向一間附屬公司若干少數股東收購Videocom Technology (HK) Limited

（「Videocom」）100%權益，代價約為54,000港元。Videocom於香港註冊成立，主要從事電腦產品及配件買

賣及分銷業務。同日，本集團進行重組，將從事相關業務之附屬公司權益轉撥至本公司擁有51%權益之附

屬公司，以整頓其電腦產品及配件買賣及分銷業務。據此，本集團錄得攤薄附屬公司權益之收益約476,000

港元。

28. 比較數字

(a) 綜合損益表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年度之呈報方式。其他收入之比較數字已重列，並

計入利息收入，而銷售員工成本等若干費用已由一般及行政管理費用重新分類至分銷及銷售費用。

此等重新分類對股東應佔綜合溢利並無影響。

(b) 由於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15號（經修訂），綜合現金流量表若干比較數字已重新分類，以符合本年度

之呈報方式。

29. 賬目批核

賬目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三日經董事會批准。


